附件1

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引客奖团队初审表
	申报单位

（盖章）
	
	团   号
	

	客源地
	
	人  数
	

	接团时间
	
	住宿地
	

	团队具体

情况
	例：   月   日，游览     景区     人、     景区

     人；   住宿        酒店     人。



	住宿地县（市、区）文旅部门初审意见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引客奖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盖章）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申请奖励金额
	

	申报奖项

具体情况


	例：根据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引客奖励政策，我司于2025年xx月-2025年xx月共组织xx团xx人，详细信息如下：
需列出团队编号、人数等信息，如团队数量多，可另附表格。                            


南平市文旅局受理科室：交流合作科；联系电话：0599-8060623，邮箱：npwlxc@163.com，通讯地址：南平市武夷新区南林核心区广场西路49号南林商务写字楼4号楼

三明市文旅局受理科室：资源开发科；联系电话：0598-8266416，邮箱：2302702247@qq.com，通讯地址：三明市三元区梅岭路杜鹃新村12幢。

附件3
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引客奖申报材料清单
	序号
	申报材料目录
	备  注

	1
	申请报告
	包括申请单位概况、申报项目、申请项目开展情况等，原件加盖旅行社公章

	2
	从“信用中国（福建）”网站获取的旅行社信用报告（有无违法记录证明版
	从“信用中国（福建）”网站获取的旅行社信用报告（有无违法记录证明版）

	3
	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电子行程单及游客名单
	加盖旅行社公章

	4
	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引客奖明细表
	不包含导游及驾驶员，原件加盖旅行社公章（样表详见附件4）

	5
	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引客奖入住酒店明细表及住宿发票
	明细表及住宿发票加盖旅行社公章（样表详见附件5，按注意事项填报）

	6
	地接团队提供旅行社与组团社的确认单，自主组团的提供旅游合同。
	加盖旅行社公章

	7
	信用承诺书
	原件加盖旅行社公章（样表详见附件7）

	8
	营业执照、许可证
	加盖旅行社公章


附件4
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引客奖明细表
填报单位（章）： 


	序号
	团队统一编号
	客源地
	团队人数
	入住酒店
	住宿晚数

	
	
	
	
	
	

	
	
	
	
	
	

	
	
	
	
	
	

	
	
	
	
	
	

	
	
	
	
	
	

	
	
	
	
	
	

	
	
	
	
	
	

	
	
	
	
	
	

	旅行社所在县（市、区）文旅部门初审意见
	（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引客奖

入住酒店明细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团队统一编号
	姓名
	身份证件号
	性别
	客源地
	入住酒店名称
	入住酒店是否为当地酒店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1
	
	
	
	
	
	
	
	
	

	2
	
	
	
	
	
	
	
	
	

	3
	
	
	
	
	
	
	
	
	

	4
	
	
	
	
	
	
	
	
	

	5
	
	
	
	
	
	
	
	
	

	注意事项
	1.酒店名称严格按照酒店营业执照名称填写，不得写缩写；
2.入住日期、退房日期格式必须为：年/月/日；
3.若同个团队，入住多晚入住不同酒店或入住一晚入住不同酒店的，入住酒店名称填报格式为XXX酒店/XXX酒店，不同酒店用“/”分隔；
4.表格格式严格按照要求填报，特别是日期格式，身份证位数字注意文本格式等，若出现乱码或格式不正确造成无法核查，后果由旅行社自行承担；

5.本表需在要上传电子档，以便审核。


附件6
南平、三明旅游景区收费名录

	南平市（15家）

	县市区
	景区名称
	景区等级

	延平
	溪源峡谷旅游区
	4A

	
	三千八百坎景区
	3A

	建阳
	武夷花花世界
	4A

	
	武夷梦华录
	/

	邵武
	天成奇峡景区
	4A

	
	卫闽迷宫小镇
	3A

	
	和平古镇
	4A

	武夷山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
	5A

	
	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

（核心段）
	/

	
	大安源生态旅游景区
	4A

	
	武夷香江茗苑
	4A

	
	玉龙谷景区
	3A

	
	青龙瀑布景区
	3A

	
	《月映武夷》
	/

	浦城
	印象小密中国包酒文化博览园
	4A

	三明市（14家）

	泰宁县
	泰宁风景旅游区
	5A

	
	泰宁九龙潭生态旅游区
	4A

	
	泰宁明清园景区
	4A

	
	泰宁寨下大峡谷景区
	3A

	三元
	福建三钢工业旅游区
	4A

	永安
	永安桃源洞——鳞隐石林景区
	4A

	
	永安槐南安贞堡景区
	4A

	清流
	清流天芳悦潭生态旅游区
	4A

	宁化
	宁化天鹅洞景区
	4A

	建宁
	建宁闽江源生态旅游区
	4A

	将乐
	将乐玉华洞景区
	4A

	尤溪
	尤溪“侠天下”景区
	4A

	
	尤溪古溪星河休闲旅游度假区
	4A

	
	尤溪九阜山生态旅游区
	4A


附件7
信用承诺书

南平/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为申报2025年度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引客奖专项奖励资金，本单位提交了本申报材料，共X页，并作如下承诺：

（一）申报主体合格，属于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在XX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合法存续的旅行社；有完善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连续守法诚信经营且2022年1月1日至申报日在业务管理、财务管理、税收管理等方面无不良记录，没有违反国家财税等法律法规的行为，信用记录良好；2022年1月1日至申报日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旅游行政机关处以罚款及以上的行政处罚。

（二）所申报项目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虚构项目和虚报项目数据的情形。

（三）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申报材料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四）填报信息真实、完整，申报中有关旅游团队信息及人数等数据客观真实，不存在虚开发票、虚报数据情形；本单位法定代表人、工作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等信息真实、完整，没有隐瞒。

（五）奖励期间，本单位在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旅游产品宣传中，未出现“政府补贴”或相近含义的宣传内容，未以低于成本价的虚假广告招徕客源。若有上述情况，文旅部门可取消本单位当年度及下一年度（若有）南平市/三明市旅行社专项奖励资金的申报资格，并通报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

（六）承诺接受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项目而进行的必要核查。经检查，若发现申报情况与实际不符的，文旅部门可取消我司奖励资格，并取消当年度及下一年度（若有）南平市/三明市旅行社专项奖励资金的申报资格；若弄虚作假、伪造材料，本单位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纳入失信主体记录并接受相关部门依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本单位及法定代表人、申报联系人知悉上述承诺，如有违反，均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联系人（签名）

申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8
《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引客奖励办法》

审核管理工作流程
一、方案印发

（一）协同确认。双方就《大武夷（南平、三明）联动引客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议定内容进行最终复核，形成书面确认文件（加盖双方公章）后，分别按照各自办文流程印发正式文件。

（二）联合推广。双方应依托两地文旅局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做好奖励政策在本地区市场的宣传推广，积极引导旅行社推出串联南平、三明的旅游线路产品。
二、申报审核​
（一）审核机构。南平、三明两地文旅局应选择具有相应资质和经验的第三方核查机构作为奖励申报委托审核机构。委托机构应具备良好的信誉，熟悉旅游行业相关政策和业务，拥有专业的审核团队。
（二）签订协议。两地文旅局与委托审核机构应签订正式的三方委托协议，明确三方的权利和义务、审核范围、审核标准、审核期限、服务费用、保密条款等内容。
（三）审核要求。委托审核机构应按照本办法及委托协议的规定，做好旅行社奖励申报材料的接收、整理，并进行认真审核。审核过程应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并形成详细的审核报告，包括审核情况、发现的问题、审核结论等内容。审核报告需经审核人员签字并加盖机构公章后提交给两地文旅局。
三、监督管理
（一）联合抽查。两地文旅局联合开展审核工作抽查，如团档少于1000份，抽查率为10%,且每家旅行社团档不少于10份。如团档超过1000份，抽查率为5%，且每家旅行社团档不少于10份。如发现委托审核机构存在违规操作、审核失误等情况，应及时责令其整改；情节严重的，可终止委托协议，并追究其相应责任。

（二）成果确认。两地文旅局收到《审核报告》后，及时完成内部复核（重点核查奖励标准适用、金额计算准确性），复核通过的出具《审核报告确认函》（含确认意见及公章），复核未通过的需书面说明原因并退回审核机构重审。
（三）档案移交。审核机构在《审核报告》确认后，向两地文旅局分别移交全套档案（含纸质版团档、电子版扫描件、审核工作底稿），档案需按“年度+旅行社+团队编号”分类整理。两地文旅局接收后出具《档案移交签收单》。

四、奖励兑现

（一）结果公示。两地文旅局应在各自官网进行审核结果公示，公示期7个工作日。

（二）异议处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需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加盖公章或个人签名）向两地文旅局提出，说明异议理由及佐证材料。两地文旅局收到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联合核查（可委托审核机构协助），形成《异议处理意见书》并反馈异议方，异议成立的需重新审核并公示。

（二）奖励兑现。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完毕后，两地文旅局分别完成奖励资金拨付。


